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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  津津  科科  技技  大大  学学  文文  件件  

  

津津科科大大发发〔〔22002222〕〕3355号号  

  

关于印发《天津科技大学本科课程教学目标
达成情况评价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单位、机关各部门： 

《天津科技大学本科课程教学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实施办

法（试行）》已经 2022年 5月 16日第二十一次校长办公会

研究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天津科技大学本科课程教学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实 

施办法（试行） 

 

 

 

                                  2022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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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天津科技大学本科课程教学目标达成情况 
评价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第一一条条 为贯彻落实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及相关要求，建立

目标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规范面向产出的课程教学

目标达成评价工作，不断完善教学质量保障运行机制，有效

监控课程教学质量，根据《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教育部

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要求，制定本办

法。 

第第二二条条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评价是专业人才毕业要求达

成情况评价的依据。是根据课程教学目标，对课程教学过程

中产生的数据和资料进行科学分析，以评估学生学习成效。 

第第三三条条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评价应客观判定与毕业要求

内涵观测点相关的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应聚焦学生的学习

成效，关注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与课程支撑的毕

业要求的匹配度。 

第二章 评价对象和周期 

第第四四条条 评价对象为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程体系中支撑

毕业要求的各类课程。 

第第五五条条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的周期一般为一学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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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应在提交成绩的同时对该课程的教学目标达成情况进行评

价。 

第三章 评价依据和方法 

第第六六条条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评价要依据教学过程中产生

的数据和资料进行。包括课堂检测、研讨、课程论文、开放

性作业等过程性考核记录；或试卷、实验报告、实习报告等

记录性材料，也可是对学生课程学习情况问卷调查资料等。 

第第七七条条 将课程教学大纲作为评价材料有效性核验的基

本依据，关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是否与课程目

标相适应，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是否合理。 

第第八八条条  依据课程性质确定评价方法，可选择定性或定

量，或两种相结合，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方法，

对于技术性的知识、能力类目标可采用成绩分析法，对于非

技术性的素质类目标可采用量规法。 

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第九九条条 各学院负责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成立由院

长负责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领导小组，成员可包括院教

学指导委员会成员、专业负责人和教师代表等。 

第第十十条条 各专业成立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工作组，专

业负责人（或课程责任教授）负责组织实施本专业课程目标

达成情况评价，确定合理的评价方法，完成对评价报告的审

定。跨学院开设及通识课程由开课学院配合进行。 

第第十十一一条条  任课教师（团队）对课程目标达成资料进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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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评价分析。对于定量资料，依据课程大纲中的达成情况

计算方法，计算课程目标达成值，完成达成情况分析与评价。

对于非定量资料，教师依据设计的评价方法，分析评价课程

目标达成情况，明确持续改进内容。 

第第十十二二条条 对于由不同专业或年级学生选课构成的、人数

较多公共课或通识课程，可采取抽样方式进行评价，抽样应

具有统计意义。 

第第十十三三条条  课程目标达成分析与评价材料由专业和学院

办公室保存。 

第五章 结果应用与反馈 

第第十十四四条条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评价结果应用于课程体系

的优化和教学工作的持续改进。课程目标达成情况是否合理，

考核办法是否需要调整等由学院领导小组审议。 

第第十十五五条条 各门课程的教学目标达成评价结果，要切实支

撑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评价。开展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时应

对上一个评价周期反馈的问题进行整改说明。 

第六章 附则 

第第十十六六条条 各学院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学院实际制定学院

具体实施办法。 

第第十十七七条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学质量监控与

评估中心负责解释。  

 

 

天津科技大学办公室                     2022年 5月 31日印制  


